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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21                           证券简称：大禹节水                       公告编号：2021－114 

债券代码：123063                           债券简称：大禹转债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1月09日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大禹节水（天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津公司”）、全资孙公司天津大禹节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

科技”）、控股子公司大禹节水（酒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泉公司”）联合

向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银金租”）申请开展融资租赁

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共涉及金额5,000万元，担保期限3年，其中：酒泉公

司涉及融资租赁业务1,600万元、天津公司涉及融资租赁业务2,700万元、天津科

技涉及融资租赁业务7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大禹节水（天津）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大禹节水（天津）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民旺道10号 

3、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0年06月29日 

5、法定代表人：王冲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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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制造；

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农、

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

销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

医用口罩零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家具销

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纸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气机械设备销售；

农业机械制造；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

设备制造；软件开发；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灌溉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

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

施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农药零售；农作物种子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用口罩生产；建设

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勘察；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8、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天津公司100%股权。 

9、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天津公司总资产57,595.83万元，总负

债40,839.70万元，净资产16,756.13万元，资产负债率70.91%；2020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13,595.29万元，利润总额585.20万元；净利润370.37万元。（以上数据经

审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天津公司总资产75,757.94万元，总负债42,695.06万元，

净资16,230.17万元，资产负债率56.36%；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6,774.37万元，

利润总额-513.27万元；净利-465.2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被担保人：天津大禹节水科技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天津大禹节水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民旺道 10 号 

3、注册资本：1,000万元 

4、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9日 

5、法定代表人：王冲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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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营范围：节水材料及其循环利用技术开发，节水工程设计、维护及相

关设备的安装，水利工程施工，灌溉管（带）、过滤器、施肥器、排灌机械、

塑料管材及管件、喷灌机、水泵、塑料薄膜的制造、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水利信息化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自动化设备安装、销售。 

8、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天津科技公司 100%股权。 

9、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天津科技公司总资产7,233.84万元，

总负债6,962.81万元，净资产271.02万元，资产负债率96.25%；2020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1,518.04万元，利润总额37.06万元；净利润13.40万元。（以上数据经审

计） 

截至 2021年9月30日，天津科技公司总资产6,408.74万元，总负债6,220.75

万元，净资产187.99万元，资产负债率97.07%；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1,069.07万元，利润总-85.43万元；净利润-83.0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被担保人：大禹节水（酒泉）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大禹节水（酒泉）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解放路 290 号 

3、注册资本：人民币 31,432 万  

4、成立日期：2010年8月5日 

5、法定代表人：王冲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滴灌管、滴灌带、节水灌溉用塑料制品、过滤器、施肥器、

排灌 机械、建筑用塑料制管材、管件、型材、板材、水工金属结构产品、钢结

构、水 利建筑材料、PE 燃气管道、PE 城市供排水管道、PERT 地暖管的生产、

销售、安 装；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投资与建设；水资源

经营开发管 理；系统集成及软件开发；复合材料检查井、废旧塑料回收、加工、

销售及再生 利用；智能节水灌溉系统；节水灌溉自动化装备的研发、生产、制

造、安装。（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酒泉公司95.52%股权。 

9、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12月31日，酒泉公司总资产61,797.32万元，总负

债14,739.87万元，净资产47,057.45万元，资产负债率23.85%；2020年度实现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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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17,839.70万元，利润总额1,294.37万元；净利润1,066.36万元。（以上数

据经审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酒泉公司总资产74,423.04万元，总负债28,016.02万元，

净资产46,407.02万元，资产负债率37.64%；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341.54

万元，利润总额-606.88万元；净利润-650.4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浙银金租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人：大禹节水（天津）有限公司、天津大禹节水科技有限公司、大

禹节水（酒泉）有限公司 

3、保证人：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额度：5,000 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承租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含租赁本金和租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和其

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 

7、保证期间：担保期限 3 年。 

四、审批程序 

1、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09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全资

子公司天津公司、全资孙公司天津科技向浙银金租申请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09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控股

子公司酒泉公司向浙银金租申请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持

有酒泉公司 95.52%股权，是酒泉公司的控股股东；酒泉公司其他股东本次未提

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主要系公司对酒泉公司持股比例较高，并且酒泉公司

本次向浙银金租申请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由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酒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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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酒泉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上

述为酒泉公司向浙银金租申请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风险可

控，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和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上述公司为天津公司、天津科技、酒泉公司联合向浙银金租申请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合计金额 5,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担保期限 3 年，利率双

方约定。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为下属子公司联合申请融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事项，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下属子公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本次担保

事项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 2021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获得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201,250.0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总额为 85,750.00 万元，占公

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1.7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

对外担保余额为 83,488.0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50.3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0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60%，为公司就控股

子公司北京慧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事项向北京中关村科

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也不存在涉及

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0日 


